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防疫旅館及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及從業人員補助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1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2日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北市觀產字第 1123009614號令發

布廢止；並自 112年 1月 19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提供臺北市防疫旅館及經臺北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本市疫情指揮中心）指定之加強版集中檢疫所（

    以下簡稱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因配合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執行防疫作業，致旅館從業人員須進行居家隔離、確診須接受隔離

    治療或停業期間營業損失，及從業人員確診致傷病之補助，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指經本局核定為防疫旅館、本市疫情指揮中心指定

    之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及其從業人員。

    本要點所稱從業人員，指任職於防疫旅館或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之員

    工，以勞保投保證明為據。

三、本要點補助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前項補助期間得視本市疫情指揮中心之政策，由本局彈性延長之。

    本要點所定之補助，其受理申請期間、申請方式、申請相關文件及延

    長補助期間，由本局於本局網站公告之。

四、本要點之補助條件及補助基準如下：

    （一）補助對象為防疫旅館或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者：

          1.申請者為旅館業登記證或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所載之事業單

            位或公司。

          2.每家旅館每次申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下同）一百萬元。

          3.從業人員因執行防疫業務須進行居家隔離，或致確診須接受

            隔離治療，補助旅館該從業人員隔離期間之二倍工資。工資

            以該從業人員隔離期間旅館支付之當月工資為基準，依隔離

            期間比例計算之。

          4.經本府指示須全面停業者，補助該旅館停業期間營業損失，

            補助計算方式如下：

           (1)以該旅館一百零八年營業稅繳款書-401表單之應稅銷售額



              總計，依停業期間比例計算。

           (2)一百零八年尚未設立之旅館，依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

              揭示資訊，以一百零八年臺北市旅館平均房價乘以該旅館

              核准房間數推估營業損失。

          5.前二目之補助僅得擇一申請。

    （二）補助對象為防疫旅館或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之從業人員者：

          1.申請者為因執行防疫作業確診致傷病之從業人員，並依「執

            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第 4條第

            1 項第 1款及第 7條第 1款規定，向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

            衛福部）申請補助費，業經審定補助者。

          2.補助金額如下：

           (1)經衛福部審定補助費用二十萬元以下者：補助三萬元。

           (2)經衛福部審定補助費用超過二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下者：

              補助五萬元。

           (3)經衛福部審定補助費用超過五十萬元至八十萬元以下者：

              補助八萬元。

           (4)經衛福部審定補助費用超過八十萬元至一百萬元者：補助

              十萬元。

五、申請者應檢附之文件、申請程序、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如下：

    （一）申請前點第一款第三目補助款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

          申請：

          1.申請函（附件 1）。

          2.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附件 2）。

          3.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4.從業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從業人員之勞保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6.居家隔離或確診之從業人員居家隔離通知書影本或醫療衛生

            單位開立之確診相關文件影本。

          7.居家隔離或確診之從業人員隔離當月工資證明影本。

    （二）申請前點第一款第四目補助款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

          申請：

          1.申請函（附件 3）。

          2.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附件 2）。



          3.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4.本府指示停業之公文影本。

          5.一百零八年營業稅繳款書-401表單影本（一百零八年尚未設

            立之旅館無須檢附）。

    （三）申請前點第二款補助款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1.申請書（附件 4）。

          2.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附件 5）。

          3.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4.從業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從業人員之勞保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6.經衛福部審定之公文影本。

    （四）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逕為駁回，不予補助：

          1.檢附之申請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

          2.檢附之申請文件本局認有疑義，經本局要求限期說明並提供

            相關證明文件，屆期未提出說明、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經

            審核與本要點規定不符。

    （五）經審核通過之申請補助案件，由本局以函文通知申請者審核結

          果，並以電匯轉帳方式將補助款撥入旅館業登記證、觀光旅館

          營業執照所載事業單位或公司、從業人員個人戶名之金融機構

          指定帳號。

六、本局為審核申請補助案件，防疫旅館、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或從業人

    員應配合調查。

七、防疫旅館、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或從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

    得不予補助：

    （一）從業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確診或居家隔離。

    （二）經本局調查，從業人員確診或居家隔離與執行本府防疫作業無

          因果關係。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之調查。

八、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准

    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命其返還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一）以詐欺、脅迫、賄賂、隱瞞、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之方

          法而獲得補助。



    （二）其他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有前項各款情事者，本局得不受理該受補助者申請本要點之補助。

九、申請者向本局申請補助涉及個人資料事項者，本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得作其他使用。

    本要點之補助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